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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 China constantly promoted the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man-
agement innovation mode, and established “the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award”, which 
showed the progress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basic-level government in soci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China’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akes people’s mediation and innovation in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as an 
example, and explores the social management mode innovation of the basic-level government. 
Research finds that, although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in the new period has break-
through, its sustainability and influence will be limited by social transformation, lack of social 
forces and inadequate supply of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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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不断推进对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的研究与实施，设立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展现了我国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工作中所取得的进步与突破。本文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总

体背景出发，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调解创新为例，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模式进行探究。研究发现，

新时期下的社会管理创新虽然具有突破性，但其可持续性以及影响力方面会由于社会转型、社会力量欠

缺、人才供应不足等方面而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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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关于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也引发了学术界不

少的关注。政治学、行政学、法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本文以浦东新区

人民调解创新为例，通过对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和专调中心的实地调研及访谈，对新时期下基层

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模式进行了探讨研究。 

2. 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的缘起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重新调整过程中贫富分化问题不仅没

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扩大，因此，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中被剥夺感

普遍都存在。他们把这种剥夺不是归因于市场发展而是归因于权钱交易，不是归因于总体性政策的偏差

而是归因于地方政府不公正的行政行为。再加上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没有建立畅通的意见表达渠

道，大量的不满情绪充斥社会中，不断加剧了社会矛盾[1]。 
上海市浦东新区面积达 1200 多平方公里，占上海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左右，常住人口 500 余万人。在

浦东新区开放初 10 年，总投资就超过了 3000 亿元人民币，土地被大量征用，撤村撤队 200 余个，吸纳劳

动力 16.5 万人，新增建筑面积 5000 万平方米，新修公路近千公里，城区面积扩大 60 万平方公里。如此大

规模的建设与高速度的发展，必然涉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调整和新旧体制的转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

社会矛盾纠纷[2]。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解决特殊类型的社会矛盾纠纷需要特殊的解决方法，这其

中，司法行政部门的司法调解工作极其重要，而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正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社会发展

形势的判断与思考建立起来的，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职能作用，积极探索与当前社

会大环境相适应并且行之有效的调处途径，对各类民间纠纷和群体性矛盾加以防范、疏导和化解[2]。这一

模式也是上海乃至全国区县司法局中所独有的模式，2001 年曾荣获首届“地方政府改革创新奖”。 
自调解中心成立以来，在基层与 110 和 148 形成了联动，以人民调解的形式积极参与了新区各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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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矛盾纠纷的疏导化解工作，对因征地吸劳、拖欠工资、工居矛盾、动迁房质量等引发的各种群体性社

会矛盾，依法进行防范、疏导和化解，实现了“一般矛盾不出村居、疑难复杂矛盾不出街镇、矛盾不上

交”的积极效果。据统计，自 1995 年 6 月成立至 2001 年底，调解中心共直接参与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728
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65 起；参与了 70 余项重点工程建设矛盾的调解——其中包括浦东国际机场、地

铁 2 号线、世界大道、陆家嘴中心绿地、克虏伯工程等[2]。2004 年，新区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矛盾

和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全年召开社会稳定工作例会 60 次，协调社会突出矛盾 40 余件，其中 20 件

突出矛盾得到化解[2]。2009 年至 2010 年，全区各级调解组织共化解矛盾纠纷 74,616 件，说服教育来访

群众近万人次，化解成功率达 90%以上[1]，为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维护浦东社会稳定、确保新区开发建

设的顺利推进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3. 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的局限 

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的设立是浦东新区司法局在社会事业与政府管理上的行政创新，依靠政

府资金支持，而这项创新也取得了各方的一致认可与好评，初步形成了适应我国基层社会矛盾调解治理

的模式，也为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做出了贡献。但随着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矛盾也出现了多元化、

复杂化等新的特点，新时期突出的社会矛盾是公众与行政机构之间的矛盾，但由于浦东新区调解中心自

身就是一个政府机构，使得本想创新人民调解的调解中心无法真正地超脱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不能做为

独立的第三方对一些涉及政府利益的社会矛盾进行有效、中立的调解。因此，在 2010 年后，浦东新区社

会矛盾调解中心从“台前走向了幕后”，不再对外公开接受调解案例，而是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或各街

道居委的委托案例进行相关指导，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与思考： 
1) 与政府超脱不完全，社会力量介入欠缺，中心调解工作的公平、公正成疑问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浦东新区的大兴土木，使得一时间动拆迁等社会矛盾数量激增，在这些社会矛

盾的调解中，由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担任调解工作，对各类社会矛盾及纠纷进行调解，一时间取

得了不凡的成果。但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隶属于浦东新区司法局，是浦东人民调解组织体系中的

一员，由浦东新区司法局对其进行指导和管理，其主要模式也多为行政调解，且调解人员也是浦东新区

司法局在不增加人员编制的情况下所挑选出的精干人才。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使得浦东新区社会矛盾

调解中心对浦东新区司法局具有极强的依附性。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矛盾及其主体也日益

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政府管辖下的组织机构继续参与负责对社会矛盾的

调解是否合适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于社会矛盾的调解而言，公平、公正是调解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在

调解过程中要求当事人双方之间在调解员的指导下进行平等、自愿的协商，最终双方意见统一、要求达

成一致。但在一些当事人涉及政府组织部门的调解案例，例如动拆迁等“政府与民争利”等问题中，由

作为政府机构的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进行居间调解明显有失公正，矛盾调解中心的调解员也无法

真正地保证中立，容易遭人诟病。相比之下，另一方当事人的弱势地位也会更加凸显，易发生传统的行

政打压局面的发生，而这种情况的发生显然与矛盾调解中心的建立初衷与调解目标相悖，也与公平、公

正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此外，由于当前处于风险社会下，这就使得公众的自我意识较为浓重，易和政

府形成正面冲突，这时就需要社会第三部门、自组织等部门的介入，这样可以避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2]。
但在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内部并未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与参与，使得在人民调解这一创新在后续发

展中受到了阻碍和限制。 
2) 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缺乏法制化保障 
从我国现有的创新型案例来看，许多社会管理创新试点的经验，都是依赖于当地领导干部的创意、

思路与热情得以创造和产生，创新模式多具有临时性、运动性的特点，缺乏法律法规手段做保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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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出现人走茶凉的问题。而且，矛盾解决往往是因人而异，因而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而社会矛盾治

理，无论是各种政策还是程序或制度都需要合法的来源和实施依据，特别是社会矛盾治理模式涉及到各

种纠纷，更是需要借助法律的公正性来裁定[1]。人民调解的特点之一，就是纠纷解决上基准的非法律化，

无需机械使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原则下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交易空间。而在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

心这个创新案例中，虽然在浦东新区司法局的指导下，调解中心对社会矛盾的调解进行了模式上的创新

与改革，在人民调解创新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与突破，但在调解中心刚成立时，缺乏可以为其保障的

法制化，在矛盾调解的过程及程序方面也尚为设立相关法律，使社会矛盾的调解与治理呈现出随意性等

特点。虽然我国后续在 2002 年出台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2011 年开始实施《人民调解法》，

但其内容主要是调解过程中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未对调解的具体内容，如：案件范围、处理流程等进行

深入涉及，使案例处理时容易出现随意性与随机性。 
3) 矛盾治理仍以控制为主，调解中心的专业性欠缺，未能适应当前社会矛盾的特点与需求 
在浦东新区开发之初，浦东新区的社会群众不得不面临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例

如：政府的房屋动拆迁、道路交通的整治等问题，而这些往往会对部分社会成员造成利益上的损害，容

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及引发社会群众的社会报复心理。在社会矛盾的治理与管理方面，浦东新区社会矛盾

调解中心虽以创新人民调解为目的和宗旨，但实质上仍存在“小政府”与“政府代言人”等现象，矛盾

调解中心是通过社会治安防控与民生改善的方式来对社会矛盾进行预防，但并未真正从引发社会矛盾的

根源上入手，依然是以政府控制为手段来治理社会矛盾。实际上，许多矛盾的发生根源在政府不能依法

行政。在当今社会矛盾多元化的情况下，更应该建立从根源上预防社会矛盾出现的有效模式，而不是控

制式的、本末倒置式的治理[1]。 
当前，随着浦东新区的不断开发，社会矛盾也不再局限于开发之初的那些动拆迁等问题上，医患纠

纷、道路交通问题、物业管理纠纷等问题都需要人民调解来参与矛盾治理，甚至在浦东新区炙手可热的

迪士尼旅游园区内也存在着需要调解的地方，人民调解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其对富有专业领域知识的调解

员需求也随之增加，例如：医患纠纷问题则需要具有相关医疗专业知识的人才来进行调解才能更好、更

专业地解决问题。然而在具有强政府性的浦东新区矛盾中心内，虽然拥有浦东新区司法局专门精心挑选

出的熟知法律条文的人才精英，但在其他专业领域具有相关经验的人才却是极度缺乏的，这必然导致矛

盾调解中心无法满足浦东新区在不断开发中所遇到的对社会矛盾治理的需求。这也说明了在政府行政创

新中，政府要进一步由行政化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要在观念、制度、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全

面改革现有政府治理模式，建立服务型政府，完善基本民生保障制度，保障人民基本的民生权利，更多

的实现真正的民主，对于社会矛盾调解应该加强社会力量的投入[1]。 

4. 当前浦东新区人民调解的改革路线——浦东新区专业人民调解中心 

在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成功转战幕后之后，浦东新区迫切地需要建立一个公正、便捷、高效

的纠纷解决机构，而人民调解因为其自身优势与之相符，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可和选择。2015 年 12
月 22 日，经浦东新区政府批准，成立了浦东新区专业人民调解中心。专调中心是浦东新区适应社会发展

和创新社会矛盾治理的又一举措，是浦东新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汇聚地，是人民调解、行

业调解和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平台，属于民非组织。目前，浦东新区专调中心已经开设了医患纠纷、物

业管理纠纷和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与迪士尼项目也有了相关合作，在迪士

尼内部设立迪调工作点，方便快递有效地调解[1]。据统计，2015 年专调中心共参与调解了 12000 多件案

例，成功率达 90%以上。 
专调中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便民规范。专调中心具有统一的调解标识、统一的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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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优质的窗口服务，实现矛盾“一门式”受理，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二是自愿保密。专调中心的

调解充分尊重了当事人双方的意见表达，对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信息予以保密，未经当事人

同意，调解不公开进行，也不公开与调解有关的内容；三是专业高效。浦东新区专调中心目前已拥有了

一支高素质的人民调解员和专家咨询团队，具备与其从事的调解领域相关的法律、医学、物业等专业知

识或从业背景 1，这也是专调中心最大的特点与创新之处，也恰好弥补了浦东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的不

足之处，迎合了当前社会矛盾多元化、复杂化等特点。 
但在实地调研与访谈内容中发现，浦东新区专业人民调解中心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在以下方面受到了

阻碍：一是个人素质与中心发展不匹配。专业性人才难以社招，而新手培训的时间成本又较多，因此在

专业人才的吸纳与引进方面仍是阻碍专调中心的最大问题之一；二是相关创新模式的规章机制更新速度

缓慢，未能及时对中心的人员管理及行为规范进行整治；三是业务渠道需要拓宽，加强与相关组织机构

的联系。虽然专调中心已经与浦东新区五家法院具有合作，但合作范围仍有很大的尝试空间。 

5. 启示与思考 

显而易见，任何国家的和谐发展与稳定都离不开有效的社会管理，而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更是

为我国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由此，笔者认为新时期下我国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应注重以下几

点：一是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做到与时俱进，为社会管理创新增添新的活力，填补当前对专业

人才的欠缺需求；二是加强制度供给，规范人员管理及其行为，使社会管理创新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做到层次分明、功能完善；三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公众间的关系与合作，壮大公众参与社会管

理创新载体，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凝聚群众智慧、团结群众力量，形成政

府与社会组织、公众间的有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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